
食品药品行政处罚文书

行政处罚决定书
(】 朽9个狗盗市罚 (2018)22ˉ 201800】 7号

当△人:华汝环 (广 州市海珠区华汝环食杂店 )

营业执照或其他资质证明:《营业执照》、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

《营业执照》统一社会信用代码:924401 01MA59WD5W8Ⅱ

《食品经营许可证》许可证编号:JY14401050184591

经营场所:广 州市海珠区大塘村粟穗西南路 6号 之二自编
^19

铺

负责人:华汝环    性别:男

身份证号码:

违法事实:

经查,2017年 12月 至 2018年 8月 9日 期间,你经营的

“
金龙鱼黄金比例食用调和油 (净含士:5升 ,生产日期 :

2018,07.19)” 标签标示
“
商标持有人:丰 益贸易 (中 国 )

私人有限公司 委托方:    食品营销有限公司⋯⋯。
’

等内容,经    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鉴定,称

“上述金龙鱼黄金比例食用调和油非我公司生产⋯⋯。’·
,

我局认定你经营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食品。另查,你在采购

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及产品合格证明.根据调查取

得的证据、认定本案货值全额为 1000元 ,不 足一万元1违

法所得无法认定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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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违法事实的证据有:1、 《现场检查笔录》1份 ;2、

《询问调查笔录》1份 :3、 华汝环身份证复印件 1份 ;4、

华汝环 (广 州市海珠区华汝环食杂店 )的 《营业执照》和《食

品经营许可证》复印件各 1份 ;5、 现场检查照片 1份 ;6、

食品营销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的 《营业执照》攵印

件、《鉴定证明》各 1份 ;7、 革益贸易 (中 国 )私人有限公

司的 《授权书》、《公证书》复印件各 1份、《商标注册证》

复印件 2份 ;8、 涉案产品 1批。

你经营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
“
金龙鱼黄金比例食用调和

油 (净含△∶5升 ,生产日期:2018.07,19)” 的行为违反

了 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七十一条第一款的规定:“食品和食品

添加剂的标签、说明书)不得含有虚假内容,不得涉及疾病

预防、治疗功能。生产经营者对其提供的标签、说明书的内

容负贫。
”

你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及产品合格证明

的行为违反了《食品安全法》第五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:“食

品经营者采购食品,应 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食品出厂检

验合格证或者其他合格证明 (以 下称合格证明文件 )。
”

对你经营标签含有虚假内容的
“
金龙鱼黄金比例食用调

和油 (净含I∶ 5升 ,生产日期:2018.07.19)” 的行为1

鉴于本案涉案货位较小,积极配合查处违法行为,且未造成

严重危查后果,符合 《广州市食品药品监t系 统规范行政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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罚自由我△权规定》第十一条第二从第 (五 )、 (八 )项的

规定: “当△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,认定为可以从轻处罚忖

节:⋯ ⋯ (五 )未造成严重危害后果的; (八 )配合查处共

违法行为的。
’,可以从轻处罚。故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

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五条第一软第 (二 )项 : “
违反本

法规定,有下列怙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

监心管理部门没收违法所待和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

加剂,并可以没收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、原料等

物品;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货位金颓不足一万

元的,并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;货位全颂一万元以

上的,并处货位全顿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欺;情节严重的,

女令停产停业,直至吊销许可证:·⋯¨(二 )生产经营无标

签的预包装食品、食品添加剂或者标签、说明书不符合本法

规定的食品、食品添加剂;’
’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

法》第二十七条第一款第 (四 )项 的规定:“ 当△人有下列

情形之一的,应 当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·。⋯⋯ (四 )

其他依法从轻或者减轻行政处罚的。
” ,我局决定对你进行

以下行政处罚:

1、 没收违法经营的产品一批;(详见《没收物品清单》)

2、 并处罚款人民币6000元。

对你采购食品时未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及产品合格证

明的行为,依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》第一百二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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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条第一款第 (三 )项 的规定: ‘‘
违反本法规定,有下列忖

形之一的,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贵令

改正,给予营告;拒不改正的,处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

款;情节严重的,贫令停产停业,直至吊销许可证:⋯ ⋯(三 )

食品、食品添加剂生产经营者进货时未查验许可证和相关证

明文件,或者未按规定建立并过守进货查验记录、出厂检验

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;’  ,我局决定对你进行以下行政处

罚:

辔告。

请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15日 内将罚没款嫩到指

定银行。逾期不缴纳罚没款的,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

处罚法》第五十一条第一项的规定i每 日按罚款数额的3%加

处罚款,并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。

如不服本处罚决定,可在接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60日

内向广州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或者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政

府申请行政复议,也可以于6个月内依法向广州铁路运输法

院提起行政诉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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